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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777） 

 
 

有關(1)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2)及13.51B(2)條之更新資料 

及(2)過往之年報的公告 
 
(1) 根據上市規則第 13.51(2)條及第 13.51B(2)條之更新資料 

 

茲提述廣州富力地產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之海外

監管公告（「該公告」）。誠如該公告所述，本公司近日收到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廣東

監管局（「廣東證監局」）發出的《關於對廣州富力地產股份有限公司、李思廉、張力、胡

杰採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決定》（[2024]192號）（「警示函」），此乃因本公司未及時披露

多筆有息債務、商票逾期以及本公司被列為失信被執行人等重大事項。廣東證監局決定對本

公司、李思廉博士（本公司主席兼執行董事）及其他相關人員採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監管措

施。 

 

本公司及相關人員高度重視警示函，將嚴格按照廣東證監局的要求，深入反思問題並切實進

行整改。以上事項不會對本公司的生產經營、財務狀況和償債能力產生重大不利影響。後續

本公司將嚴格遵循信息披露要求，依法履行信息披露義務。 

 

除上文披露者外，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51(2)條及第13.51B(2)條並

無相關其他事宜須提請本公司股東垂注。 

 

(2) 有關過往年報之補充資料 
 

茲提述本公司截至二零零五年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報（統稱「年報」）。 

 

有關本公司於年報中作出的披露，本公司謹此就截至二零零五年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的監事薪酬提供以下額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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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事姓名  

截至 

二零零五年

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年度

之薪金  (註
1) 

截至 

二零零六年

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年度

之薪金 

截至 

二零零七年

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年度

之薪金 

截至 

二零零八年

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年度

之薪金 

截至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年度

之薪金 

截至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年度

之薪金 

        

鳳向陽 

(註2) 

 人民幣 

84,000元 

人民幣 

168,000元 

人民幣 

168,000元 

人民幣 

168,000元 

人民幣 

168,000元 

人民幣 

168,000元 

        

梁英梅 

(註2) 

 人民幣 

30,000元 

人民幣 

60,000元 

人民幣 

60,000元 

人民幣 

60,000元 

人民幣 

60,000元 

人民幣 

60,000元 

        

鄭爾城 

(註2) 

 人民幣 

30,000元 

人民幣 

60,000元 

人民幣 

60,000元 

人民幣 

60,000元 

人民幣 

60,000元 

人民幣 

60,000元 

 

 
註1:  此金額代表自二零零五年七月一日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期間所支付之薪金。 
註2:  於本公告日期，鳳向陽先生、梁英梅女士及鄭爾城先生均不是本公司監事。鄭爾城先生現為本公司獨立非
執行董事。 

 

除上述披露者外，於截至二零零五年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概無向本公司監事

就彼等作為監事支付其他薪酬。 

 

上述補充資料並不影響年報所載其他資料。除上文所披露者外，年報所載的所有其他資料維

持不變。 

 

 

承董事會命 

廣州富力地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李啓明 

 
 

香港，二零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李思廉博士、張輝先生、相立軍先生和趙渢先生；非執行董事為張琳女士
和李海倫女士；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鄭爾城先生、吳又華先生及王振邦先生。 

 
 
*僅供識別 

 


